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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2017-010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826,007,989.89 801,614,967.54 3.04%

营业利润 28,182,493.27 53,154,635.81 -46.98%

利润总额 33,644,997.15 61,818,706.75 -4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375,639.49 56,796,351.64 -2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00 0.1613 -3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6.23% -2.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677,559,194.59 1,432,166,342.15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3,491,881.80 985,935,687.76 2.79%

股本 366,994,836.00 367,159,836.00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6 2.69 2.60%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1、营业总收入826,007,989.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4%，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智能包装机械产品及充电桩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利润28,182,493.2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6.98%，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的

新业务和新产品研发投入增加、银行贷款利息增加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3、利润总额33,644,997.1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5.57%，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营业利

润的减少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375,639.4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91%，主要原

因为：本报告期公司的研发投入增加、银行贷款增加而产生的贷款利息增加及资产形成坏

账增加所致。

5、总资产1,677,559,194.59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17.13%，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末

银行货币资金增加及新增投资广东雪莱特大宇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广

东雪莱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6、股本366,994,836.00元，比本报告期初减少0.04%，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注销部分

离职人员所持公司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业绩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7-005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44,943,711.94 307,253,626.28 12.27%

营业利润 -4,433,680.25 -3,446,383.15 -28.65%

利润总额 36,806,475.87 19,190,282.32 9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545,551.61 16,408,102.84 128.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8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3.25% 增加3.8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84,824,039.87 602,665,650.24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47,176,633.10 511,508,502.32 6.97%

股 本 199,381,670.00 199,381,6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74 2.57 6.61%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494.37万元，同比增长12.27%，营业利润较去年下降

28.65%；实现利润总额3680.65万元，同比增长91.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4.55万元，同比增长128.82%。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37.50%。

公司2016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分公司南京磁性材料厂政府拆迁补助确认的

拆迁补偿金额较大，使公司净利润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68482.40万元，较年初增长13.6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4717.66万元，较年初增长6.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2.74元，较年初增长6.6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

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11,132,544.74 604,290,341.75 166.62%

营业利润 565,314,327.66 -406,639,662.94 239.02%

利润总额 560,160,100.36 -403,471,129.08 23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1,764,495.75 -400,635,604.24 24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0 -1.43 22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4% -78.41% 127.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39,237,798.99 1,754,795,712.09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71,042,753.93 321,305,275.71 357.83%

股本 333,516,139.00 283,399,602.00 1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41 1.13 290.2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113.25万元,较上年同期60,429.03万元，增加100,

684.22万元，增幅166.62%，主要原因为：随着行业去产能及美国、法国封关等因素的影响，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父母代肉种雏鸡和商品代雏鸡价格大幅提高所致。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176.45万元，较上年同期-40,

063.56万元，增加96,240.01万元，增幅240.2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主要产品价格大幅提

高，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7,104,28万元， 较上年同期32,

130.53万元，增加114,973.75万元，增幅357.83%，主要原因为：一方面报告期非公开发行

股份5,131.46万股，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另一方面，报告期主要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公告的 《2016年度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0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6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524,937,818.74 2,417,734,882.29 4.43

营业利润 113,094,971.60 145,571,896.31 -22.31

利润总额 137,008,010.45 156,352,066.68 -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371,360.06 132,449,744.15 -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43 -1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0% 11.53% 3.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202,337,359.84 2,244,560,225.47 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219,489,541.26 1,209,748,626.37 83.47

股本 350,113,207.00 306,000,000.00 1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6.34 3.96 60.1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本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加权平均股

数320,704,402.33股计算，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350,113,

207.00股计算；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306,

000,000.00�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6年铅酸电池行业开始征收4%的消费税，下半年原材料铅大幅涨价，对公司利润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24,937,818.74元，营业利润113,

094,971.60元，利润总额137,008,010.4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371,

360.06元，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4.43%、-22.31%、-12.37%和-8.36%。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202,337,359.84元，较年初增加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219,489,541.26，较年初增加83.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6.34元，较年初增长60.10%，主要原因系公司2016年8月非公开发行股票44,113,207股

募集资金935,199,988.40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08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7年2月22日以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本次

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董事谢元展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姚培武出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葛文耀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和完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倡

导公司与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共同发展的理念， 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积极

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定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本预案对具体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尚未确定，待确定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

股权激励事宜进行审议，并编制《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对本预案进行完善和修订。 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予数量等相关内容将在《株

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披露。同时监事会

将对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出具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将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

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09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

预案

)

摘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方式：限制性股票

·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计不超过9,260万股，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股，约占本计划签署时股本

总额260,833.975万股的3.55%，其中预留比例不超过本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的20%。 具

体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尚未确定，本公司将在上述事项确定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

股权激励事宜进行审议，并编制《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对本预案进行完善和修订。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旗滨集团” ）成立于2005年7月8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

简称“旗滨集团” ，股票代码“601636” 。

上市日期：2011年8月12日

法定代表人：葛文耀

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石峰头居委会

经营范围：玻璃及制品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原辅材料批零兼营；普通货运；货运代理

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80,135.62 1,245,005.06 1,240,469.43 930,71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29,221.82 512,347.07 514,386.67 400,497.39

主要会计数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01,339.97 516,946.15 498,810.85 371,66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188.06 17,133.26 31,194.52 22,10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478.75 10,318.61 19,265.34 19,118.08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601 0.0695 0.1588 0.279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01 0.0695 0.1588 0.27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94 0.0419 0.0981 0.2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2.92 3.33 6.54 6.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2.40 2.12 5.20 5.20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序号 姓 名 职 务

1 葛文耀 董 事 长

2 俞其兵 董 事

3 谢元展 董 事

4 季学林 董 事

5 姚培武 董 事

6 候英兰 董 事

7 陈隆峰 独立董事

8 林楚荣 独立董事

9 郑立新 独立董事

10 郑钢 监事会主席

11 陈峰平 监 事

12 郑志平 监 事

13 王敏强 人力资源总监

14 吴贵东 财务总监

15 钟碰辉 董事会秘书

?

（四）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指标

（1）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以及2017年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公司业

绩考核条件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三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2）2017年预留授予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三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2018年授予的解锁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以上“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计算依据。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3年、2014年、2015年）的平均水平

且不得为负。

二、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倡

导公司与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共同发展的理念， 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积极

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制定本激励计划。

三、股权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本计划的股权激励方式为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旗滨集团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总计不超过9,260万股A股普

通股。

四、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权益数量

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计不超过9,260万股，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

人民币A股普通股，约占本计划签署时股本总额260,833.975万股的3.55%，其中预留比例

不超过本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的20%。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尚未确定，本公司将

在上述事项确定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事宜进行审议，并编制《株洲旗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本预案进行完善和修订，授予

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等相关内容将在《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进行披露。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权益数量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1、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公告本计划时符合公司任职资格的母子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定需要激励的其他员

工。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无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无持股5%以上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3、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对于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的考核事宜，董事会将审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作为考核依据。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激励计划涉及对象包括母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以上激励对象中，未含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

于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或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定，公司监事会核实，并在公司股东

大会上予以说明，需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还需要履行相关程序。

（三）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的人员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如在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情形的，

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将终止行使。

（四）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体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尚未确定，本公司将在上述事项确定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

本次股权激励事宜进行审议，并编制《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对本预案进行完善和修订，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等相关内容将在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披露。

六、授予价格、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一）授予价格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2.28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

每股2.28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本预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金额/前1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4.56元的50%，为每股2.28元；

2、本预案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金额/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4.46元的50%，为每股2.23元。

（三）预留限制性股票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限制性股票在每次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并披露授予情况的摘要。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

2、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七、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时间安排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4年。

（二）授予日

首次授予日在本计划提交旗滨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授予日

应不晚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60日，届时公司应另行召开董事会通过决

议，向激励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定期报告公布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的期间不计入60日期限之内。

（三）锁定期与解锁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均自首

次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在解锁日，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解锁，解锁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下列期间

不得解锁：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对上述表格中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申请解锁。 未按期申请解锁的，相应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锁，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2017年内授予的解锁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部分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部分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预留部分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2018年授予的解锁时间及比例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12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

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对应的考核年度为2017年、2018年、2019年三个会计

年度，各年度的业绩目标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相应年度的考核目标一致。

（四）相关限售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该部分激励对象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股权激励计划获授权益条件及解锁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1、旗滨集团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解锁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除满足上述条件外，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符合解锁业绩条件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解锁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1）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以及2017年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公司业

绩考核条件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三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2）2017年预留授予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三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2018年授予的解锁安排及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解锁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

第二次解锁 以2015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以上“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计算依据。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3年、2014年、2015年）的平均水平

且不得为负。

在解锁日，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若未满足业绩考核目标，所

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为激励计划计提的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

出，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2、激励对象个人绩效符合解锁业绩条件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各批限制性股票首个可解锁日前，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

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将激励对象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个人绩效考核评分在

60分以上（含60分）可解锁，具体可解锁比例如下：

（1）工作考评得分≥80分，年度可解锁股份比例为100%；

（2）工作考评得分≥70分、＜80分，年度可解锁股份比例为90%；

（3）工作考评得分≥60分、＜70分，年度可解锁股份比例为80%；

（4）工作考评得分＜60分，年度不能解锁股份。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各批限制性股票首个可解锁日前，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

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解锁及解锁比

例。

九、股权激励计划权益数量和权益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授予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2、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价

格；n�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3、缩股

Q＝Q0×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缩股比例 （即1�股公司股票缩为n�股股

票）；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标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P2� 为配股价格；n� 为

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缩股

P＝P0÷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缩股比例；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

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5、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标的股票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三）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数量。除上述情况外，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价格或其他条

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律师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

见。

十、公司授予权益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一）公司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程序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独立董事应当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

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3、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

4、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独立董事意见。

5、公司聘请律师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6、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材料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7、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同时公告法律意见书。

8、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9、 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

式。 监事会应当就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说明。

10、股东大会批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即可以实施。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具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解锁等事宜。

（二）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1、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且符合本计划第九节第一款规定的，公司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0日内召开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日须符合本计划

第七节第二款的规定。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付诸实施，公司董

事会根据本计划分别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协议书》；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办理具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事宜。

3、在解锁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锁条件，对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

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并向其发出《限制性股票解锁通知书》，对于未满足条件的

激励对象，公司按照本计划第九节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4、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自由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股份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实施、授予及激励对象解锁程序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

2、董事会审议批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

3、监事会核查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激励对象资格，发表核查意见。

4、公司聘请律师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

5、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时，公司董事会根据本计划分别与激励对象签署《限

制性股票协议书》；董事会办理具体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事宜。

6、在解锁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锁条件，对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

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锁事宜，并向其发出《限制性股票解锁通知书》，对于未满足条件的

激励对象，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规定处理。

7、激励对象可对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转让，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

的转让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义务

1、公司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并按本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核，若

激励对象未达到本计划所确定的解锁条件，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

象相应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3、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

费。

4、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申报、信息披露等义务。

5、公司应当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等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 但若因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

愿解锁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责任。

6、法规规定的其它相关权利义务。

（二）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1、激励对象应当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

2、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计划规定锁定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3、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但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锁

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

同。

4、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

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并做相应会计处

理。

5、激励对象应按照本计划的规定自筹认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

6、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7、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应按国家税收法规交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十二、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

（一）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为俞其兵先生，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激励计划不做变更，按照本计划执行。

（二）公司分立、合并

当公司发生分立、合并事项时，激励计划不作变更，按照本计划执行。

（三）公司再融资

当公司发生再融资事项时，激励计划不作变更，按照本计划执行。

（四）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

1、职务变更

（1）激励对象职务发生正常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骨干员工，或者被公司委派到公司的子公司任职，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在

解锁年度内解锁日前，因激励对象职务变化降职使用时，按照调整后的职务将授予股票数

量进行调减， 调减的股票数量由公司按照授予价在当期解锁日后30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职位提升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2）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

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激励对象被公司免除一切职务，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限

制性股票的人员，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解聘或辞职

（1）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

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其激励资格，自离职之日起所有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其激励资格，自离职之日起所

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3、丧失工作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公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为公司继续工作的，其所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不作变更，仍可按本激励计划规定予以锁定、解锁和限售。

激励对象因其他原因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为公司继续工作的，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

公司回购注销，公司可视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

4、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而离职， 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做变

更，仍可按本激励计划予以锁定、解锁和限售。

5、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的，自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但激励

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经董事会决定，公司可视情况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限制性股票

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继承。

对于由于上述各项原因被回购调整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五）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终止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1、最近一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十三、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会计处理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锁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

费用和资本公积。

1、授予日

根据公司向激励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情况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2、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

本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3、解锁日

在解锁日，如果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锁；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

废，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二）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公司将在确定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股权

激励事宜进行审议。 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影响将在《株洲旗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予以说明。

十四、上网公告附件

1、《旗滨集团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